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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6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向杨

建华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998 号），

核准博深工具向杨建华等 10 人发行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并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不超过 58,840 万元。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花旗”、“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博

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深股份”、“上市公司”、“公司”）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

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

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项》的相关要求，对杨建华、巢琴仙、叶现军、徐子

根、杨华、李卫东、朴海连、钱建伟、陆博伟、朱红娟等 10 名交易对方（以下

简称“交易对方”、“业绩补偿方”）做出的关于常州市金牛研磨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金牛研磨”、“标的公司”）2019 年度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业绩承诺情况 

金牛研磨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的预测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者为准，且扣除募集配套资金投入带来的收益，下同）分别为 8,250 万

元、9,750 万元和 11,100 万元。 

根据公司与业绩补偿方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签署的《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2017 年 5 月 25 日签署的《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

议》以及 2017 年 8 月 28 日签署的《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业绩补偿方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金牛研磨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将不低于上述预测净利润总额，即 29,100 万元。 

上述净利润为金牛研磨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且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下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孰低计算，且该净利润应为扣除募集配套资金投入带来的收

益。 



二、业绩承诺条款 

根据公司与业绩补偿方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签署的《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2017 年 5 月 25 日签署的《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

议》以及 2017 年 8 月 28 日签署的《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交易对方对盈利预测及补偿的安排如下： 

（一）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确定 

在业绩承诺期满后，即 2019 年会计年度结束后，由上市公司委托具有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就金牛研磨 2017 年至 2019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

与 2017 年至 2019 年累计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并在上市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时出具专项报告；累计实际净利润与累计承诺净利润的

差额应以专项报告为准。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由上市公司委托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对标的公司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业绩承诺期间的三个会计年度全部结束时，如根据前述专项审核意见，标的

公司 2017 年至 2019 年累计实际盈利数小于 2017 年至 2019 年累计承诺盈利数

的，业绩承诺股东应根据上述专项报告的结果按照相关约定承担和履行相应的补

偿义务。 

公司和交易双方一致确认，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金牛研磨应在承诺年度的

每一会计年度结束时，由博深股份指定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下称“合格审计机构”）对其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金牛研磨在承

诺年度每年的实现净利润应根据合格审计机构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结果进行确

定。 

（二）业绩补偿 

1、补偿方式 

若金牛研磨截至 2019 年年末累计实际净利润低于截至 2019 年年末累计承

诺净利润（即 29,100 万元），则业绩承诺股东各自优先以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现



金对价按相关约定予以补偿，不足部分以股份补偿。 

其中，“截至 2019 年年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指业绩承诺期内的 2017 年至

2019 年承诺的金牛研磨净利润之和，即 29,100 万元。 

“截至 2019 年年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指业绩承诺期内的 2017 年至 2019

年金牛研磨实际完成的净利润之和。 

2、补偿总额的计算 

实际补偿总额的计算公式为： 

应补偿总额=（截至 2019 年年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截至 2019 年年末累计实

际净利润）÷截至 2019 年年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当补偿总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 

业绩承诺股东当期应各自补偿的总额按以下公式计算： 

业绩承诺股东当期应各自补偿总额=业绩承诺股东应补偿总额×业绩承诺股

东各自获得交易对价金额÷业绩承诺股东获得的交易对价总额。 

当补偿总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 

其中，业绩承诺股东各自以现金或股份补偿的金额如下： 

（1）杨建华、巢琴仙、徐子根、李卫东各自现金补偿金额的计算 

杨建华、巢琴仙、徐子根、李卫东各自优先以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现金对价

按相关约定予以补偿，且各自补偿的现金金额上限以其各自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

现金对价为限，即杨建华、巢琴仙、徐子根、李卫东分别按 18,360.00 万元、

6,000.00 万元、2,160.00 万元、1,800.00 万元按相关约定优先予以补偿，其余

业绩承诺股东不采用现金补偿，直接以股份进行补偿。杨建华、巢琴仙、徐子根、

李卫东应于接到上市公司补偿通知后 10 日内，就其应当补偿的现金部分支付至

上市公司指定账户。 

如杨建华、巢琴仙、徐子根、李卫东未按照前款约定足额支付现金补偿或现

金补偿部分不足以补偿业绩差异的，则上市公司将计算出应予补偿的股份，该等



应补偿的股份由上市公司连同其他业绩承诺股东的股份一起以 1.00 元的价格进

行回购并予以注销。 

（2）业绩承诺股东各自股份补偿的计算公式如下： 

业绩承诺股东各自补偿的股份数=（业绩承诺股东各自补偿总额-业绩承诺股

东各自现金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在计算业绩承诺股东各自补偿的股份数小于 0 时，按 0 取值。 

若根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不为整数，则不足一股部分，由业绩承

诺股东按照每股发行价格以现金方式补偿。 

3、涉及转增、送股及现金股利的处理 

（1）在业绩承诺股东应予股份补偿的前提下，在业绩承诺期内，若上市公

司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则业绩承诺股东当期补偿股份数应根据以下公式予以调

整：业绩承诺股东当期补偿股份数=业绩承诺股东当期补偿股份数×（1＋截至承

诺期末的累计转增比例或送股比例）。 

（2）在业绩承诺股东应予股份补偿的前提下，在业绩承诺期内，若上市公

司以现金实施分配股利，则业绩承诺股东应在接到上市公司补偿通知后的 10 个

工作日内，将因补偿股份而在业绩承诺期内已累计取得的现金股利一并返还至上

市公司指定账户内。 

4、股份补偿程序 

（1）在业绩承诺期内，若金牛研磨出现截至 2019 年年末累计实际净利润

低于截至 2019 年年末累计承诺净利润而需要业绩承诺股东进行补偿的情形，上

市公司应在当期年报公告后 10 个工作日内按照约定的方式计算并确定业绩承诺

股东当期补偿现金和股份数，就承担补偿义务事宜向业绩承诺股东发出通知，并

由上市公司发出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通知。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由上市公司以人民币 1.00 元的总价回购业绩承诺股东当期补偿股份数，并予以

注销。业绩承诺股东共同指定杨建华收取上述回购总价（人民币 1.00 元）。 

（2）业绩承诺股东应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回购决议之日起的 10 个工



作日内，按照上市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及其他相关部门的要求

办理与上述股份回购相关的一切手续，并签署和提供相关文件材料。 

（3）若出现上述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或因其

他原因而无法实施的情形，则业绩承诺股东应在该等情形出现后的 6 个月内，将

等于上述业绩承诺股东当期补偿股份数的股份赠送给上述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股

权登记日的除业绩承诺股东之外的其他上市公司在册股东，除业绩承诺股东之外

的其他上市公司在册股东按其持股数占股权登记日扣除业绩承诺股东持股数后

上市公司的股本数量的比例获赠股份。 

（4）自上市公司确定补偿股份数之日起至股份补偿实施完毕，该部分股份

不再拥有表决权，且不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三）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业绩承诺期间届满后三个月内，博深股份将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进行减值测试。 

如果，标的公司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间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股份

价格+业绩承诺期间已补偿的现金总额，则杨建华等 10 名业绩承诺股东应向上

市公司另行补偿。业绩承诺股东各自优先以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现金对价按相关

约定予以补偿，不足部分以股份补偿。 

（1）减值测试中，业绩承诺股东减值补偿总额=标的公司期末减值额-根据

业绩承诺已经补偿的现金总额-根据业绩承诺已经补偿股份的总数×本次发行股

份价格。在计算业绩承诺股东减值补偿总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 

（2）减值测试中，业绩承诺股东各自减值补偿额=业绩承诺股东减值补偿

总额×业绩承诺股东各自获得交易对价金额÷业绩承诺股东获得的交易对价总额

在计算业绩承诺股东各自减值补偿总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 

（3）现金补偿金额的计算业绩承诺股东各自优先以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现金

对价按照相关约定对标的公司的减值进行补偿，但以现金方式对未实现净利润的

补偿和减值补偿的合计金额不得超过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现金对价额，不足的部

分以股份进行补偿。杨建华、巢琴仙、徐子根、李卫东应于接到上市公司减值补



偿通知后 10 日内，将其应当补偿的现金部分支付至上市公司指定账户。 

（4）业绩承诺股东各自减值补偿的股份数的计算业绩承诺股东各自减值补

偿的股份数=（业绩承诺股东各自减值补偿总额-业绩承诺股东各自减值现金补偿

金额）÷本次发行股份价格若因减值补偿义务履行前博深股份以公积金转增或送

红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业绩承诺股东持有的博深股份股份数量发生变化时，则

补偿股份的数量应调整为：按照上述确定的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1+转

增或送股比例）。前述标的公司期末减值额为标的公司作价减去期末标的公司的

评估值，并扣除业绩承诺期间标的公司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

等的影响。 

（四）业绩补偿和减值补偿总额 

无论如何，业绩承诺股东向上市公司支付的股份补偿与现金补偿、减值测试

补偿总计不超过标的股权的交易总对价-因本次交易产生的所得税费-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或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标的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的孰低值。 

（五）金牛研磨业绩考核期是否扣除募集资金投入带来的节约财务费用影

响 

本次对金牛研磨进行收益法评估是在其现有资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考

虑其经营历史、市场环境、行业变化、产能变化等情况，以现有业务基础在未来

经营期间产生的收益进行测算后形成的专业判断，未考虑募集配套资金对标的资

产经营的影响。 

考虑到本次配套融资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评估未以配套募集资

金成功实施作为假设前提，本次收益法评估预测的现金流不包含募集配套资金投

入带来的效益，因此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标的资产的评估值。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及《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全体交易对方作为业绩承诺方向上市公司

承诺金牛研磨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的预测净利润分别为 8,250 万元、9,750

万元和 11,100 万元，上述净利润为金牛研磨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且经具有



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下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孰低计算，且该净利润应为扣除募集配套资

金投入带来的收益。若金牛研磨截至 2019 年年末累计实际净利润低于截至 2019

年年末累计承诺净利润（即 29,100 万元），则业绩承诺股东将进行业绩补偿。 

因此，金牛研磨业绩考核期实现的净利润不包括配套募集资金投入带来的收

益，故而也未扣除募集资金投入带来的节约财务费用的影响。 

（六）业绩奖励 

承诺期满后，金牛研磨实际累计净利润超出承诺净利润部分的 50%以现金

方式用作对标的公司管理层或员工的奖励，但奖励的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对价的

20%。 

奖励的具体人员范围、奖励时间、奖励金额由金牛研磨董事会作出决议后报

告上市公司，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批准；在上市公司公布金牛研磨 2019 年年度专

项审核报告后，由金牛研磨代扣个人所得税后支付给相应人员。 

三、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博深股份有限公司子

公司常州市金牛研磨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勤信专字

【2020】第 266 号），金牛研磨 2019 年度净利润为 11,007.14 万元，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 514.13 万元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493.02 万元。以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标准，扣除募集配套资金投入带来的收益

-1,193.68 万元（募集项目相关的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其他收入）以及根据股

权收购协议计提的超额完成业绩承诺的奖励 206.94 万元以及相关递延税资产

31.0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862.59 万元，实现了 2019 年度

的盈利预测。 

利润承诺期内，金牛研磨合计实现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

为准，且扣除募集配套资金投入带来的收益、超额完成业绩承诺的奖励及相关递

延所得税资产等影响因素影响）为 29,513.87 万元，完成股权收购协议中关于

2017 年至 2019 年度累计完成业绩承诺的约定。 



根据公司与业绩补偿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

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业绩补偿方无需进行业绩补偿。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东方花旗通过与金牛研磨及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进行交流，查阅上市公司与业

绩补偿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之补充协议》以及《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中勤万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常州市金牛研磨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勤信审字【2020】第 0581 号）以及《博深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常州市金牛研

磨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勤信专字【2020】第 0266 号），

对上述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金牛研磨 2019 年度已实现业绩承诺，2017 年至 2019 年累计业绩

承诺达成率为 101.42%，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已完成业绩承诺。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博深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王炜  李朝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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